瓦政办发〔2019〕23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建设项目生成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建设项目生成管理规程（试行）》（大政办发〔2018〕184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2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大连市建设项目生成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

大政办发〔2018〕184号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先导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大连市建设项目生成管理规程（试行）》已经大连市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二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12月12日

大连市建设项目生成管理规程（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项目策划生成工作，科学推进项目建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33号）和《大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大政办发〔2018〕118号），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我市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新建、改扩建项目的生成管理。项目用地为非国有建设用地的，应按照有关规定先行办理土地征转手续。
根据投资方式不同，将项目分为社会投资项目和财政投融资项目。社会投资项目是指社会投资一般工业、仓储类项目、中小型民用类项目及其他类项目。财政投融资项目是指财政投融资的房屋建筑类（含市政场站设施、综合管廊）项目和市政线性工程类项目。
需上报国家、省审批的建设项目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大连市建设用地收储规划交易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三委办”)负责建设项目生成管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落实。各相关部门依照本规程负责建设项目生成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四条  建立“多规合一”协同、“一张蓝图”支撑的项目策划生成机制，建设项目生成管理工作依托“多规合一”服务建设平台具体实施。
第二章  社会投资项目生成管理
第五条  社会投资项目生成依据政府制定的年度土地收储出让计划进行管理，其中一般工业用地项目推行土地带方案出让制度。
第六条  国土房屋管理部门牵头制定年度土地收储出让计划。利用“一张蓝图”进行自然资源信息查询，并依据《自然资源信息查询报告》对项目规划符合性进行研判，并制定年度土地收储出让计划。
社会投资项目年度土地收储出让计划按以下流程制定和实施。
1.计划草案提出：由国土房屋管理部门牵头，会同各区市县政府、先导区管委会等，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和土地市场情况，于每年11月底前，整理提出下一年度土地收储出让计划（草案），提交规划管理部门。

2.空间实施规划制定：规划管理部门根据年度土地收储出让计划（草案），在30个工作日内开展地块容量研究、设施承载力分析及微观城市设计等工作，形成社会投资项目用地年度空间实施规划（建议稿），通过“多规合一”服务建设平台发送至国土房屋、海洋、林业、环保、城建、商务、文物保护、国家安全、气象等管理部门征询意见，各部门应在10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逾期未反馈的视为无异议。
3.意见征集:国土房屋管理部门核实项目是否符合供地政策并提出意见，针对住房（公寓）开发项目提出配建租赁住房要求。
海洋管理部门对计划需要填海的项目，核实用海审批层级及该项目用海上级审批机关审批进度情况。
林业管理部门核实是否符合林地利用规划，提出项目用林意见。
环保管理部门核实是否符合环保规划，提出环保意见。
城建管理部门核实是否符合城建(道路、防洪排水、绿化、环卫)专项规划规定及要求，提出意见。
文物保护部门核实是否符合文物保护规定，提出意见。
国家安全管理部门核实是否符合国家安全事项，提出意见。  

商务管理部门核实是否符合成品油分销体系规划，提出行业发展意见。
气象管理部门核实是否符合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定，提出意见。
规划管理部门汇总整理各部门意见，形成社会投资项目年度用地空间实施规划，充实完善年度土地收储出让计划（草案），于次年1月初提交国土房屋管理部门。
4.计划报批：国土房屋管理部门结合社会投资项目用地年度空间实施规划和年度拟出让地块控规图则，对社会投资项目年度土地收储出让计划（草案）进行补充完善，于次年1月底前按程序报市政府批准。
5.计划下达：国土房屋管理部门在市政府批准后5个工作日内，正式下达社会投资项目年度土地收储出让计划。
年度土地收储出让计划应明确地块名称、策划条件、拟出让时间，实施计划工作分工、完成时限、责任单位等内容。
6.计划实施：各前期工作责任单位应按计划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出让方案制定、净地提供等前期工作，国土房屋管理部门牵头组织按程序将出让方案报“三委会”联席会审查，“三委会”审定。
7.计划增补：未列入年度土地收储出让计划的项目，经区市县政府、先导区管委会研究确定可作为计划外新增项目组织出让的，由项目责任部门商国土房屋管理部门按上述程序启动计划增补。
第七条  一般工业用地项目出让方案按以下流程制定和实施。
1.项目启动：各区市县政府、先导区管委会结合招商需求，滚动启动项目，提出选址意向、产业定位、建设内容及规模等相关前期材料，通过“多规合一”服务建设平台发送至经信、规划、环保等管理部门征询意见。
2.意见征集：经信、规划、环保等管理部门分别对项目进行核实，各部门应在收到相关前期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逾期未反馈的视为无异议。
经信管理部门提出是否符合产业定位审查意见。
规划管理部门提出规划初步意见。
环保管理部门核实是否符合环保规划，提出环保意见。
各区市县政府、先导区管委会汇总各部门审核意见，审核通过的项目提交国土房屋管理部门。
3.规划条件编制：国土房屋管理部门将项目前期材料及审核意见提交规划管理部门。规划管理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规划条件编制，按程序上报批准后，提交国土房屋管理部门和各区市县政府、先导区管委会。

4.出让方案制定和批准：国土房屋管理部门牵头会同各区市县政府、先导区管委会，根据规划条件在15个工作日内拟定出让方案。
5.方案实施：国土房屋管理部门牵头，按程序及时组织开展项目用地公开出让工作。
第八条  国土房屋管理部门牵头建立社会投资项目储备库。各区市县政府、先导区管委会应及时将意向、在谈的招商项目录入项目储备库。
第三章  财政投融资项目生成管理
第九条  财政投融资项目由发展改革等立项管理部门会同规划管理部门、国土房屋管理部门、建设管理部门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据规划建立全市工程建设项目储备库，提出近期建设项目计划。
第十条  规划管理部门结合“多规合一”规划成果，开展财政投融资项目实施规划的编制工作。财政投融资项目的生成应当明确预选址、用地指标、相关部门意见等事项。经批复的项目建议书（或实施方案）是项目进入审批程序的依据。
第十一条  财政投融资项目按以下流程开展生成管理工作。
1.项目启动：规划管理部门根据近期建设项目计划，利用“一张蓝图”进行自然资源信息查询，并依据《自然资源信息查询报告》对项目规划符合性进行研判，会同发展改革、国土房屋、建设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项目单位，结合财政投融资项目实施规划，提出项目选址意向、初步建设内容及规模等，通过“多规合一”服务建设平台发送至各相关管理部门征询意见。
2.意见征集：国土房屋管理部门核实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否符合划拨用地目录，是否符合集约节约用地要求，是否具备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指标。
海洋管理部门对计划需要填海的项目，核实用海审批层级及该项目用海上级审批机关审批进度情况。
林业管理部门核实是否占用林地，提出项目用林意见。
环保管理部门核实是否符合环保规划，提出环保意见。
城建管理部门核实是否符合城建(道路、防洪排水、绿化、环卫)专项规划规定及要求，提出意见。
文物保护部门核实是否符合文物保护规定，提出意见。
国家安全管理部门核实是否符合国家安全事项，提出意见。
气象管理部门核实是否符合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定，提出意见。
涉及城市重点地段和生态敏感区域的项目，各部门应加强前期研究论证。规划预选址和建设条件核实时限可适当延长，但原则上最长均不超过20个工作日。
3.项目建议书批复：经核实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由项目单位组织编制《项目建议书》并报送发展改革部门。发展改革部门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情况进行筛选，在5个工作日内批复。
项目建议书应明确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责任部门、业主单位等内容。
第十二条  项目建议书批复后，规划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将规划选址意见（含边界图）通过政府网站或者其他形式征求公众意见。国土房屋管理部门开展用地预审及压覆矿产资源报告审查等工作。　　
第十三条  经批准的财政投融资项目，由发展改革部门转入项目实施库，启动正式审批程序。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市委、市政府明确的新增项目或其他特殊紧急项目，按照“首问责任制”原则，谁牵头、谁落实。　
第十五条  本规程由大连市建设用地收储规划交易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各

人民团体，市法院、检察院，广播电视台，党校，外地驻瓦企事业单位，

驻军部队。

（共印80份）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2月3日印发
                                                   — 1 —
— 10 —
— 9 —

